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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合作投资中百电子

支付服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补充说明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016 年 3 月 11 日，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集团或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合作投资中百

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的议案》，公司独立董事就该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

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 2016 年 3 月 12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合作投资中百电子支

付服务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2016-8）。 

为充分维护和保障广大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股东利益，公司现就上述关联交

易有关内容补充说明如下： 

一、关于评估情况 

公司委托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湖北众联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公司中百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百支付）进行评估，并出具了

《评估报告》（众联评报字［2016］第 1023 号，详见 3 月 12 日巨潮资讯网），

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进行评估。现将《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拟转让股权所涉及的中百电子支付服务有限公司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项目

评估说明》进行补充披露（具体内容详见同日巨潮资讯网）。 

二、关于交易定价 

经具有从事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

合伙）审计（审计报告（众环审字（2016）010007 号），中百支付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净资产为 5372.26 万元。 

以收益法评估，中百支付股东全部权益价值在评估基准日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评估结果为 6439.93 万元，较经审计的账面值 5372.26 万元，增值 1067.67

万元，增值率 19.87%。 

经交易各方协商同意，以 6450 万元作价进行股权转让，每股转让价格为人

民币 1.29 元。 



本次交易完成后，中百集团及其全资孙公司武汉汉鹏物流发展有限责任公司

合并持有中百支付 35%的股权，为中百支付第一大股东。 

三、交易必要性和公允性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百支付自 2000年设立以来，主要拓展 BtoC 和 BtoB 两块

平台业务，2013 年该公司在湖北省商业企业中率先获得第三方支付牌照，开始

在湖北省内运营预付卡（中百好邦卡）的发行和受理业务。    

为深入贯彻中共中央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网络强国战略，实施‘互联网+’

行动计划，发展分享经济，国家大数据战略”的会议精神，公司拟对中百支付进

行股权重组，引进合作投资集团、国创资本等公司进行投资，通过整合各方线

上、线下资源，重点发展第三方支付、电子商务和互联网金融三大类业务，打

造以“农产品进城”、“工业品下乡”、“农超对接”等为核心的城乡全产业链电子

商务经济闭环，弥补省内城乡金融服务功能的空白。通过有效利用“互联网+”解

决好为“三农”服务的“最后一公里”问题，加速构建覆盖全省、以互联网为依托

的新型农业生产经营体系，从而形成在省内具有明显领先优势、在全国具有鲜

明服务“三农”特色的全生态互联网金融服务企业。 

公司本次对标的股权的交易价格是以评估结果为依据，由各方在公平、自

愿的原则下协商确定的最终交易价格。评估结果和交易价格公允的反映了标的

股权的价值，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特此公告 

 

 

 

中百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三月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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